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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 

一、經濟部函復：將修正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，針對非法經營

電子遊戲場業行為人，明文命其停業處分之規定。另就經營

非法電子遊戲場業之公司或商號，涉有賭博等犯罪行為者，

研議明定廢止公司或商業登記處分。 

二、除依「電子遊戲場業稽查執行要點」規定，要求各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對於檢舉或相關單位通報案件，無論屬合法或非

法電子遊戲場業，皆加以詳查，並依「取締非法電子遊戲場

業採行措施與流程」之規定處理，並配合修正後之管制措施

對該場所列管 2 年，以杜絕合法掩護非法情形。另該部督責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對於轄區內電子遊戲場之管理，從

每月書面報表、每半年評核、年度督考，皆為該部具體持續

關注查緝績效及強化地方政府執行稽查成效之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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